附件2

2025年船山区外来随迁子女入学办法

为保障适龄儿童公平接受义务教育，促进城乡教育均衡发展，努力保障进城务工、外来经商创业等人员的随迁子女（以下简称“随迁子女”）入学，根据我区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

一、入学条件

适龄儿童的法定监护人原则上在船山主城区实际管辖区居住的，提供居住证，营业执照，招商引资企业用工合同等（三者有其一即可），均可随迁入学。
二、入学程序

（一）网上申请。符合条件的外来随迁人员子女在规定时间内（ 6月25日— 6月27 日）登录“全省招生系统”进行网上申请。未申请成功可到区教育局教育股现场咨询登记后再统筹入学。

（二）学校现场审核。学校网上审核通过后，电话通知家长持相关资料到学校现场注册登记。

（三）统筹安排入学。网上申请学位未成功的适龄儿童，在规定日期（ 6月30 日— 7月4日）内，凭户籍簿、居住证、营业执照、劳务务工合同等相关资料原件，向区教育局教育股申请统筹学位。

三、特别提示

（一）凡是在网上申请已被学校录取了的随迁子女，一律不得再向其他学校申请学位。

（二）凡是提供虚假证明材料的，一经查实，取消入学申请资格。对为入学提供虚假证明的单位或团体，一经查实，区教育局将提交相关部门严肃追责问责处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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